
6 法韵· 刊绿海
2026年 4月 3日 星期五

编辑：潘若曦 校对：李娜

电子信箱：Lhaizhoukan@126.com

在洛阳博物馆“河洛文明”汉魏时期
展厅，一面直径约 16厘米的新莽时期铜镜
静卧于展柜之中。铜镜之上，以“天圆地
方”为核心的镜背纹饰清晰可见，中央为
圆钮，配以柿蒂纹钮座，四周环绕着 T、L、
V三种符号，其间穿插青龙、白虎、朱雀、玄
武四神纹饰，外围饰有细密的栉齿纹，镜
缘宽素，整体构图严谨对称，线条流畅。

这种以 T、L、V 三种符号为核心纹饰
的 铜 镜 ，在 考 古 学 上 被 称 为“ 规 矩 纹
镜”——得名于这些符号与古代画圆画
方的工具“规”和“矩”形态相似。虽然学
界对 T、L、V 纹饰的实际含义尚有不同解
读（主流观点包括象征天文历法、六博棋
局、阴阳五行等），但这一名称已成为此
类铜镜的通用称谓。这面铜镜不仅是古
人“正衣冠、美姿容”的日用之物，更将两
汉之际时人对“规矩”的信仰，铸造进了
青铜方寸之间。

在中华传统法治文化中，“镜”与“规
矩”是两个极具代表性的意象。前者象征
着司法清明、明察秋毫，后者则代表着法
度规范、秩序井然。这面出土于新莽时期
的四兽规矩纹铜镜，恰恰将这两种意象
熔铸于一器——它既是一面“明镜”，又
饰有“规矩”纹，两种法治意象在同一件
器物上交汇。

镜在中国文化中有着远超其实用功
能的深厚内涵。早在《尚书·酒诰》中，便
有古人言“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将民

意 的 监 督 比 作 照 镜 ，这 是 中 国 早 期 将
“镜”与政治监督联系在一起的记载。至
东晋，葛洪辑录的《西京杂记》记载了一
则有关“秦镜”的故事：秦始皇有一面神
镜，不仅能照见人的五脏六腑，甚至还能
照出人的邪念。后世据此引申，若能有这
样一面神镜高悬于公堂之上，是非曲直
便可一目了然，冤假错案自然无从产生。

“明镜高悬”的典故，正源于此。唐宋以
后，“明镜高悬”逐渐成为衙门公堂的常
见匾额，寄托着人们对司法官员明察秋
毫、洗冤涤屈的期许。从先秦的“民监”之
喻，到秦汉的“以镜照形”，再到魏晋的

“秦镜”传说，直至宋元以后公堂匾额的

普遍使用，镜逐步成为司法清明的经典
符号。

如果说“镜”代表的是司法者的明察
与清廉，那么“规矩”代表的则是法律制
度本身的规范与秩序。《孟子·离娄上》中
有云：“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规与矩
本为画圆画方的工具，孟子以此为喻，将

“规矩”引申为治国理政所必需的法度与
准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法
度，社会亦将失序。这一思想在汉代得
到 进 一 步 发 展 。 汉 高 祖 时 期 ， 萧 何 作

《九章律》，奠定了律令体系的基础。此
后，叔孙通定 《傍章》 十八篇，补律令
之未备，让汉代法律体系日趋完善。东
汉光武帝刘秀“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
之轻法”，对法律进行了重要调整。终
两汉之世，律令作为“规矩”的核心制度
载体，始终在不断充实、完善与优化，成
为维系社会秩序的准绳。

规矩纹镜上的 T、L、V 纹饰，绝非随
意布局。这种纹饰将镜背空间划分为严
谨有序的区块，体现出强烈的秩序感。中
央方框象征大地，外围圆形象征天穹，T、
L、V 三种符号则将天地之间的空间划分
得井井有条。这种“天圆地方”的宇宙
图式，在汉代不仅仅是哲学思辨，更与
现实社会的制度安排相呼应——天有四
时运行，地有律令章程。规矩纹镜的纹
饰，正是这种秩序观念的视觉呈现。

规 矩 纹 镜 的 独 特 之 处 ，在 于 它 将

“镜”的明察与“规矩”的规范熔铸于一
身。一面铜镜，两种意象，共同指向汉代
法律文化的两个维度：既有对司法者明
察秋毫的道德要求，也有对法律制度规
范有序的制度追求。这种“人”与“法”相
辅相成的治理理念，在汉代的法律实践
中亦有体现。《汉书·刑法志》中对狱吏苛
刻、奏谳不平的批评，以及《汉书·宣帝
纪》中“吏不廉平，则治道衰”的告诫，强
调司法者应廉明公正，与“镜”的意象相
呼应 ；而居延汉简中保存的《捕律》《戍
律》等律令残简，则展现了汉代律令体系
的 严 密 与 规 范 ，这 正 是“ 规 矩 ”的 制 度
体现。

镜 与 规 矩 ，一 者 关 乎 人 ，一 者 关 乎
法，二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

没有明镜之察，再完备的律令也难
以施行；没有规矩之度，再清明的司法也
无章可循。器物承载观念，观念凝结于器
物。这面跨越千年岁月的规矩纹铜镜，既
是古代人们日常生活的见证，更是中华
传统法治观念在器物之上的生动呈现，
让今人得以透过青铜寒光，读懂古人对
法度与公正的永恒追求。

（作者单位：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洛
阳博物馆、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检察院）

明镜高悬——

铸在铜镜中的法治意象
刘立新 黄超 刘亚雯

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注重落实，是我
们党的优良传统。2011 年 3 月，在中央党校
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同志用“以实
则治，以文则不治”这句古语以及“纸上谈
兵”的故事，深刻阐明实干的重要性。

“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出自明末清
初思想家唐甄所著的《潜书·权实》，旨在强
调治国理政的关键在于落实，唯有实干方
能实现有效治理，若浮于文辞、流于形式，
则难以达成治理目标。唐甄自身便是这一
理念的躬身践行者。据记载，他任职山西潞
安府长子县知县期间，在县境北边巡视时
发现本地具备桑树种植条件，遂决定在百
姓中推广种桑。随后，他亲自深入百姓家中
劝说、带头示范，仅用 30 天便推动百姓种
植桑树 80 万株，以实际行动阐释了“为政
贵在行”的深刻内涵。唐甄针对当时官场中
公文泛滥、落实不力的弊端，警示世人：若
只发文而不抓落实，再多公文也终将沦为
一纸空文。

在长期的治国实践中，古人逐步形成
“以民为本”“实干为要”“功在千秋”等政绩
观念，对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滋养价值。

一要筑牢思想根基，传承“民本”理念。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
出：“领导干部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
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
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要自觉做
矢志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始终把人民
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做群众
工作的本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党员干部应以学习教育为
契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
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
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为
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价值导向。

二要坚持实事求是，弘扬实干作风。古

人云“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新时代强调的
“为政贵在行、政绩重在实”与此一脉相承。
正所谓“干部干部，要干字当头，这既是职
责要求，也是从政本分”。习近平总书记一
贯强调真抓实干，明确指出“真抓才能攻坚
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在福建宁德工
作期间，他以黄振芳家庭林场为典型，充分
肯定实干兴林、实干兴邦的重要价值。1983
年，福建省周宁县七步镇后洋村村民黄振
芳贷款 8 万元，带领全家开垦荒山 50 亩，采
用“以短养长”模式，在速生林中套种马铃
薯等作物，历经 3 年艰苦创业，累计造林
1207 亩。黄振芳的事迹生动诠释了“只有
干 在 实 处 ，才 能 走 在 前 列 ”的 深 刻 道 理 。
1988 年到 1989 年，习近平同志曾三次前往
该林场调研，并将黄振芳的实干事迹写入

《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调
查报告。

三要树立长远格局，强化责任担当。领
导干部应借鉴古人“功在千秋”的政绩视

野，自觉强化“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
我”的责任担当。一方面，正确把握短期成
效与长远发展的辩证关系，秉持胸怀全局
的建功立业理念，坚决摒弃急功近利、追求
短期成效的浮躁心态；另一方面，“为官避
事平生耻”，崇尚实干必须勇于担当，领导
干部既要胸怀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
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也要扛起守土有
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岗位担当。1982
年 3 月，习近平同志到河北正定任职后，面
对当地“高产穷县”的发展困境和群众温饱
问题，经过深入调研摸底，坚定推行“大包
干”改革。在他的推动下，正定县选择在离
县城较远、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里双店公
社进行“大包干”试点，试点的成功打消了
全县干部群众的顾虑。1983 年 1 月，正定县
在河北省率先全面推行包干到户责任制，
有效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习近平同志以敢
闯敢试、勇于担当的作风，为全国农村改革
提供了宝贵实践经验。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新时代党
员干部的重要政治责任，更是推动各项事
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回望历史，古
人在治国理政中积淀的“民本”“实干”

“长远”等政绩智慧，穿越时空依然熠熠
生辉，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
政 绩 观 提 供 了 深 厚 的 历 史 借 鉴 和 精 神
滋养。
（作者为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党员干部既要当仰望星空的梦想家，更要做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为政以实为先
李芳

12 世纪的泉州港，桅樯如林，蕃商云
集。这是“东方第一大港”，市舶岁入曾占
南宋国库的十分之一。码头上，阿拉伯香
料、南洋玳瑁、高丽人参与江南丝绸、景德
镇 瓷 器 交 易 的 场 景 交 织 成 一 幅 繁 华 图
景。然而，在这“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景
背 后 ，一 个 深 层 次 的 治 理 问 题 也 日 益 凸

显：当来自不同文明、持守不同习俗的蕃
商与宋人发生冲突时，究竟该用谁的规矩
来裁断是非？尤其刑事案件中，是按蕃商
故土的习俗“赎罪”，还是依《宋刑统》明正
典刑？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个案公
正，更触及一个现代称之为“司法主权”的
根本命题。历史将回答这一问题的责任，
交给了南宋初年主政泉州的知州汪大猷。

汪大猷（1120 年—1200 年），字仲嘉，
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初以父荫
入仕，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 年）中进士，
历仕州县。他早年即以“晓畅吏事”闻名，
善断案、通民情，宋孝宗曾称赞他“疏通详
雅而善议论”。正是这样一位兼具儒者风
骨与实务才干的官员，在出知泉州时，直
面了中外律法与习俗的碰撞。

据《宋史·汪大猷传》记载，当时泉州
存在一条沿袭已久的旧例：“蕃商与人争
斗，非伤折罪，皆以牛赎。”这意味着，在泉
州经商的阿拉伯、波斯、占城等外国商人，
若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只要未致人折伤
以上，便可依照其本国或本族习俗，以赔
偿牛只的方式结案。这种处理方式，表面
上看似“因俗而治”，实际上却是在南宋领
土上形成了一块法律适用的“飞地”。汪
大猷到任后，对此坚决反对，并公开宣示：

“安有中国用岛夷俗者？苟在吾境，当用
吾法！”

短短 17 字，掷地有声，意蕴深远。其
一，申明了“吾境”与“吾法”的对应，明确
了领土与法律的不可分割性。宋代律法沿
袭《唐律疏议》，对“化外人”（即外国人）有

“同类相犯依本俗法”之规定，但明确蕃汉
之间“异类相犯，以法律论”。汪大猷的坚
持，正是对国家法律权威的捍卫。其二，拒
绝“以牛赎罪”，并非针对蕃商的歧视，而
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精神的坚守。若允
许蕃商以牛赎罪，何不许宋人以财抵刑？
统一法律适用、不分内外，才是公平公正
的根基。其三，彰显长治久安的治理智慧。
短期来看，“以牛赎罪”似乎简便易行，能
减少冲突。但长此以往，会助长蕃商的特
权意识，激化蕃汉矛盾，扰乱泉州的社会
秩序。史载汪大猷严明法度之后，蕃商“始
有所惮，无敢斗者”，从而以统一的法治，
守护了泉州港的长治久安。

值得注意的是，汪大猷对法度的坚守，
并非盲目排外。据《宋史·汪大猷传》记载，
当戍兵误将真腊（今柬埔寨）商船当作海盗

“毗舍邪”抓捕时，汪大猷仔细辨识后指出：
“毗舍邪面目黑如漆，语言不通，此岂毗舍
邪耶？”不仅立即释放商人，还由官府出资
收购其货物，妥善遣返。保护合法商贸与
惩治违法犯罪并行不悖，彰显的正是成熟
司法主权治理应有的尺度与分寸。

如果说叫停“以牛赎罪”是汪大猷在司
法审判层面对国家司法主权的坚决捍卫，
那么“铜瓦风波”则显示了他在行政涉外事
务中维护国家法度的战略眼光。当时，南
海三佛齐（位于今印度尼西亚）通过宋朝市
舶司，请求朝廷为其铸造 3 万片铜瓦，并已
获批准，朝廷诏令泉州、广州两地承办。这
看似只是一笔普通的涉外加工订单，但汪
大猷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问题。他立即上
疏反对，理由简洁而有力：“法，铜不下海。
中国方禁销铜，奈何为其所役？”最终，朝廷
采纳了他的意见，收回成命。

“铜不下海”是宋朝重要的物资管制
法令。铜是铸造钱币的核心原料，而宋代

长期面临“钱荒”，因此朝廷严令禁止铜料
出口。汪大猷的反对，基于两条清晰的原
则：其一，国家法律的权威不容挑战。既
然有“铜不下海”的禁令，那么任何形式的
铜料出口，无论是原料还是成品，都应被
禁止。不能因为对方是邦交之国，或有一
纸诏令，就突破法律底线。其二，国家利
益不能为外交利益所牺牲。铸造 3 万片铜
瓦，需要消耗大量铜料，这无异于变相的
铜料出口。更关键的是，此举将使宋朝在
战略物资上受制于人，形成不良先例。汪
大猷“中国方禁销铜，奈何为其所役”的反
问，充满对国家尊严的维护意识。

汪大猷在泉州的这两次“拒绝”，发生
在南宋特殊的历史时期。彼时，南宋朝廷
对外与金国对峙，时有战事；对内财政压力
巨大，市舶收入至关重要。在这样的时代
背景下，地方官员往往倾向于“维稳”，对外
商采取迁就态度。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
中记载，广州蕃坊的蕃长甚至有权处理“徒
以下”案件，自治权颇大。正因如此，汪大
猷的“拒绝”才显得尤为可贵。他并非不知
变通的顽固官僚，平日善调民事、慎用刑
罚，秉持宽严相济之道；惟在涉及司法主权
与国法尊严时，他选择绝不退让。

今天，当我们在泉州凝视宋代市舶司
遗址，在九日山摩崖石刻前追想祈佑海上
贸易航线畅通的祈风盛典时，不应忘记，
这座“东方第一大港”的辉煌不仅建立在
贸易繁荣之上，更建立在如汪大猷这样的
官员所捍卫的法律秩序之上。“苟在吾境，
当用吾法”——这 8 个字时至今日依然铿
锵有力。在全球化纵深推进的当下，不同
法律传统与治理逻辑的交汇日益频繁，而
司法主权始终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是
文明对话中保持自我的底线。真正的文
化自信与开放包容，从来不是无原则的妥
协退让，而是源于对自身法律体系与价值
理念的清醒认知与坚定捍卫。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
与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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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洛阳博物馆之二

四兽规矩纹铜镜，现藏于洛阳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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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许多诗人与
文学家都曾身兼司法官之职。
他们将诗词的才情融入司法裁
判，写就一批情理法交融、文采
与智慧并重的判词，被后人誉
为“诗意判词”。这些判词不仅
是法律的裁断，更是司法艺术
与人文精神的结晶。

以“情”平讼——于成
龙巧判悍妇案

清代被誉为“天下第一廉
吏”的于成龙任广西罗城知县
时，曾审理过一桩家庭纠纷。一
日，杜少云自表姐家归家，受表
姐所托，带一双绣花鞋给其表
妹。不想杜少云之妻刘氏一见
这鞋，竟疑杜少云有外遇，不仅
连扇杜少云 3 个耳光，还罚他卷
起裤子跪搓衣板。杜少云之父
杜文云见状，上前为儿子辩解。
岂料刘氏认为父子二人合伙欺
负她，更加撒泼哭闹。杜文云父
子忍无可忍，递交一纸诉状要
求休了刘氏。

于 成 龙 经 细 致 审 问 后 发
现，刘氏虽性情泼悍，但有勤劳
持家等诸多优点，与杜少云也
感情深厚。因此，他没有轻易判
决二人离婚，深思熟虑后写下
一篇语带戏谑的判词：

“刘氏得了狂犬病，乱咬乱
吠 ；少 云 患 的 妻 管 严 ，无 耻 无
能。入门见妒，将丈夫痛殴；持
家 无 方 ，受 妻 子 毒 打 。搓 板 尖
尖，跪断懦夫膝盖；胡须何辜，
竟被悍妇揪去。信口雌黄，花鞋成了表记；无中生有，闺房成了公
堂。软弱无能，咎由自取；波及无辜，竟是长辈。少云要服丈夫再造
丸，重塑男人形象；刘氏宜泡醋缸三月久，恢复女性温柔。本官开
此药方，你们回去服用。再要发此疯病，分量加重一倍。此判。”

这一判词出自《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编》，今人吴果迟据此编撰
《大清拍案惊奇》，并对原判词作了通俗今译，这段文本便来源于此。

纵观这篇判词，语言诙谐生动，以医喻法，将家庭矛盾戏谑为
“狂犬病”“妻管严”，还开出“丈夫再造丸”“泡醋缸”等幽默“药方”。
“搓板尖尖，跪断懦夫膝盖；胡须何辜，竟被悍妇揪去”等对仗工整的
骈文句式兼具节奏感与讽刺力，于笑声中鞭挞陋行。这篇判词的诗
意，不在文辞的典雅精致，而在市井俚趣中的教化智慧——以俗语
破心防，以诙谐代斥责，化公堂为“诊室”。

看似判官在戏谑调侃，实则体现了于成龙的良苦用心。判词本应
严肃庄重，但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如果彼时于成龙以一副冷冰
冰的面孔进行说理，化解矛盾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面对这类婚姻家
庭纠纷，于成龙不囿于理智的分析，而是注重“共情”，以幽默缓解气
氛，以情感化解矛盾。这份司法智慧，至今仍值得学习。

以“理”止争——马光祖判风流书生案

宋代名吏马光祖任京口县令时，一书生因深夜翻墙进入少女
闺房被扭送官府。按照《宋刑统·贼盗律》规定，书生的行为已构成

“私入民宅”，依律当处“笞四十”，而根据女方父母的控告，书生甚
至构成强奸未遂，依律更应重罚。

但马光祖未盲目下判，细问之下发现，书生和女子两情相悦，
但因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私相往来被撞破，女方父母为保
颜面，这才执意将书生扭送官府。马光祖有意成全这对有情人，便
让书生以此案为背景作诗一首，书生稍加思索，提笔挥就：“花柳
平生债，风流一段愁。逾墙乘兴下，处子有心搂。谢砌应潜越，韩香
许暗偷……”这首诗不仅文采飞扬，紧扣案情，更借典故剖白了自
己的心意与苦衷。

马光祖被书生才华与真情打动，反填一首《减字木兰花》作为
判词：“多情多爱，还了平生花柳债。好个檀郎，室女为妻也不妨。
杰才高作，聊赠青蚨三百索。烛影摇红，记取媒人是马公。”判词的
大意是：男女之情爱，本是人之常情；书生才貌双全，值得珍惜；所
以我决定赠送三百吊铜钱资助书生，你们洞房花烛之时，不要忘
了我这个媒人。

判词融律法于雅乐，把严肃的裁决，化作温暖的姻缘祝福。全
词平仄相协、意象流转，既合词牌格律，又破律法严苛之貌，彰显

“律法可为月老，公堂堪作婚堂”的司法艺术。这篇判词后来被收
入《全宋词》，元杂剧还将其改编为《马光祖勘风尘》，成为一段广
为流传的佳话。

这份判决之所以流传千古，不仅在于文辞的出彩，更在于其
中蕴含的“以理止争”的司法智慧：一是秉持天理人情，不机械囿
于成文法条，承认“两情相悦”的天然合理性；二是明察秋毫，不停
留于行为表象，深入探查动机与背景，最终作出既合法理、又合人
心的裁决。

以“法”为纲——苏轼判僧人杀人案

苏轼曾在杭州为官，在此期间，他在审判一起命案时，同样以
词入判，将诗词和判词融为一体，被后世传为佳话。清代褚人获辑
撰的《坚瓠集》中记载了这起案件（虽为后世笔记小说记载，但广
为流传）：灵隐寺僧人了然，迷恋风尘女子李秀奴，并在自己的臂
上刺字“但愿生从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但了然在耗尽资财
后遭李秀奴冷遇，因人财两空，怒而杀人。

苏轼查明事情原委后，填词《踏莎行·这个秃奴》代判词：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

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
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苏轼采用《踏莎行》这一词牌创作判词，在古代判词中颇为新
颖。词中“云山顶上空持戒”讽刺了然的虚伪，“鹑衣百结”形象地
描绘了其因迷恋女色而沦入穷困潦倒的境地，“空空色色”化用佛
语“色即是空”，且巧妙双关，既指李秀奴的容貌，也反讽了然枉修
佛法、执迷不悟，最终落得一场空。

尽管判词充满文学色彩，但苏轼对此案的态度毫不含糊，最
终了然被判“即押市曹处斩”，遵循了杀人偿命的铁律。宋代法律
对故意杀人罪规定了严厉的刑罚，《宋刑统·贼盗律》明确“诸谋杀
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苏轼没有因凶手是僧人或
起因系情感纠葛而减免其罪，坚决依律处决，维护了法律的刚性。
同时，判词中也体现了对犯罪动机的审视，指出了然“修行忒煞”

“空持戒”。可见，苏轼没有简单地同情了然“为情所困”，而是严厉
批判其破戒枉法、虚伪修行的行径，突出法律惩戒与道德谴责的
有机统一。

三则判词，三重境界。“情”是司法的温度，关乎人心；“理”是
司法的尺度，关乎正义；“法”则是司法的硬度，关乎秩序。从古代
的诗意判词到今天的法律文书，变的只是裁判的载体与形式，亘
古不变的，是司法者“原情定罪、慎刑恤狱”的初心与坚守。

（作者单位：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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